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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日 

公告文號：第一金投信(111)字第 189號 

 

主旨：「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更名為「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

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 

說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31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34700號函辦理。 

二、「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自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4日

起正式更名為「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三、旨揭基金配合更名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修正對照表，詳列如下表，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書可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fsitc.com.tw)下

載。 

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名稱:「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條項 修正後條文 條項 現行條文 說明 

封面 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封面 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 

 

依據中華民

國110年11

月 8 日中信

顧 字 第

110005277

2 號函，修

改基金名稱 

第一頁 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

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第一

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永

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

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

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

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

第一頁 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 

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理公

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

行受益憑證，募集第一金全

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與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

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

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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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條項 現行條文 說明 

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

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

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

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

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

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

人。 

 

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

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

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

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

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

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

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

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

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

人。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項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第一金全球

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第二項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

之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

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同上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非投資等級債券型並分

別發行以新臺幣、美元及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開放式基金，定名

為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英文名稱

為 FSITC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第一項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並

分別發行以新臺幣、美元及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開放式基金，定名為第一金

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本基金英文名稱

為 FSITC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同上 

第八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八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

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

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

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

資產應以「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受託保管第一金全球非投資

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記之，並

得簡稱為「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專戶」。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並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

本基金所選定幣別開立獨立之外

匯存款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

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

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

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

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

產。本基金資產應以「永豐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

託保管第一金全球高收益

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

登記之，並得簡稱為「第一

金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專

戶」。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

機構並應於外匯指定銀行

依本基金所選定幣別開立

配合基金名

稱變更，爰

修訂基金專

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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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條項 現行條文 說明 

託保管機構所訂契約辦理。 

 

獨立之外匯存款專戶。但本

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

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

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所訂契約

辦理。 

 

第 十 三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三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第 一 項

第三款 

原則上，本基金於成立日起六個月

後，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總金

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六十(含)。本基金投資於外

國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

等未達本基金公開說明書所列信

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者，投資該國

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三十。 

第一項

第三款 

原則上，本基金於成立日起

六個月後，投資於高收益債

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

十(含)。本基金投資於外國

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低於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六十（含）。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未

達本基金公開說明書所列

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者，

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

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三十。 

依據中華民

國110年11

月 8 日中信

顧 字 第

110005277

2號函，修改

債券名稱 

第 一 項

第四款 

所謂「非投資等級債券」，係指下

列債券，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

正前述「非投資等級債券」之規定

時，從其規定： 

 1.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

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

等機構評定等級。 

  2.第(1)目以外之債券：該債券

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

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

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

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

券，其債券保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符合公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

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或其

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

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公

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達一定等級以上者，不在此限。 

  3.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

第一項

第四款 

所謂「高收益債券」，係指

下列債券，如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正前述「高收益債

券」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1.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

家主權評等未達公開說明

書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等級。 

  2.第(1)目以外之債券：

該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

達公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

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

司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之債券，其債券保證人之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公

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或

其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

且債券發行人之長期債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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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條項 現行條文 說明 

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REATs)：該受益證券或

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公

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信用評等符合公開說明書

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

一定等級以上者，不在此

限。 

  3.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REATs)：該受益證券或基

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

達公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

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 

 

第 八 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

司債，除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 2目之非投資等級債券外，該債

券應取具符合下列任一信用評等

規定： 

(以下略)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

擔保公司債，除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四)款第 2 目之高

收益債券外，該債券應取具

符合下列任一信用評等規

定： 

(以下略) 

同上 

第 十 四

條 

收益分配 第十四

條 

收益分配  

第六項 

 

配息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

機構以「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

配息類型各計價幣別開立獨立帳

戶分別存入，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

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

配息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 

 

第六項 

 

配息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額，

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第一

金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可

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配

息類型各計價幣別開立獨

立帳戶分別存入，不再視為

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

所生之孳息應併入配息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 

 

配合基金名

稱變更，爰

修訂基金可

分配收益專

戶名稱。 

用印頁 （本用印頁僅限於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

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第十五次修約專用） 

 

用印頁 （本用印頁僅限於第一金全球高收

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第十五次修約專用） 

 

依據中華民

國110年11

月 8 日中信

顧 字 第

110005277

2號函，修改

基金名稱 

 

 


